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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本文探討臺灣在日治時期民法學研究的誕生與發展歷程。在此所定義的

民法學研究，包含學者的研究成果及法律實務家對於民事議題所進行的討論

與研究，本文以「學說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扮演的角色或任務」為基準，將日

治民法學分為 3次波動，第一波始於 1901年的舊慣調查，約至 1910年出版

最後調查成果後而消退，學者以近代西方法的權利義務概念與架構，將臺灣

的民事習慣定位於近代民法理論的土壤上，為日後私法新秩序的建立打下堅

實之基礎。第二波則自 1909年法案審查會成立，進行舊慣立法的研究開始，

學者以前一波的舊慣調查為基礎，欲以明確的法規範建立近代不動產法秩序，

也同時實現自己的學說理論。另一方面，針對土地、家產法律關係之爭議，

法律實務家們也在期刊上發表許多法解釋學研究，協助構築近代法秩序。

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，展開了第三波非由殖民政策開啟之學院內民法

學研究潮，臺北帝大的民法研究者多是畢業於帝大系統，他們一方面延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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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京帝大的判例研究方法，另一方面也獨自發展出臺北帝大民法學的特色，

追求建立新的學術典範，主要內容有：介紹法國民法理論、進行比較法研究，

還有對臺灣與中國家族習慣的研究，展現出臺北帝大民法學者的在地關懷與

貢獻。這些學術遺產不論在研究對象或研究方法上，至今仍具有相當的啟發

與意義，不應被遺忘在歷史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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